
去 化 、

、

土 
外

Ｔｓ ｉｎ
ｇｈ

ｕａＵｎｉ
ｖｅｒｓ

ｉ
ｔ
ｙ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

ｌ

膚十法
■

子
Ｖｏｌ ．１０

，
Ｎｏ ． ５（

２０ １６ ）

公司决议行为瑕疵制度 的解释与完善

——兼评公 司 法 司 法解释四 （ 征求意见稿 ） 第 ４ ？

９ 条规定

王 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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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二
、 应 该 区分公 司 决议行为 的不 成立 与 可撤销 、 未生 效

三 、 应 该 区分公 司 决议行为 与表决权人表决行为 效力 之瑕疵

四 、 程序瑕疵 与公司 决议行为 可 撤销 制 度 的解释 完善

五 、 内 容瑕疵 与公司 决议行为 无 效制 度 的解释完 善

六 、 公 司 内 部决议瑕疵 与外 部 合 同行为 效力 的关 系 ：

公 司 内 部决议行为 不 当 然 影响 外部 合 同行为 的效力

七 、 结语

摘 要 作 为 团体 法的产 物 ，
股权共益权通 过决议行为 的 方式行使 。 决议行 为 的根本特征在 于其

根据程序正义 的要求采取 多数决 的 意思表 示形成机 制 ，

决议结 果对 团体全体成 员 都具 有 法律约束 。 公

司 决议行为 的瑕疵主要包括不成 立 、 可撤销 、 无效等三种 类 型 ，
司 法 实务 中还存在公 司 决议行为 的 约

定未生效情 形 。 应该 区分公 司 决议行为 的 不 成立和可撤销 、
公 司 决议行为 与 表 决权人表决行为 的 效 力

＊ 中 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院副教授 ，
法学博士 。

基金项 目 ：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
“

民法典编纂重大疑难问题研究
”

（项 目 编号 ：

１４ＺＤＣ０ １ ７
）

，
司法部 ２０ １ ５

年度 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 目
“

我 国 民法典 中团体类型及 团体治理的实现
”

。

２０ １４ 年 ８ 月 ２ ２ 日 ， 北京市律师协会国有资产法律专业委员会在北京市律师学院 主办首都律师培训讲座 ， 笔

者就本文初稿以
“

国有企业决议行为的法律效力 ： 从陈发树诉云南红塔集 团股权转让纠纷案说起
”

为题主讲 ，

并得到王轶教授 、 孔伟平律师和杨龙飞律师等 的有益建议 ， 特此致谢 。 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１ 月 １５ 日
，
笔者将本文二稿提

交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和 台湾政治大学法学院主办的
“

民法典编纂 与创制发展——第五届 （
２０ １５ ） 两岸 民

商法前沿论坛
”

讨论 ，
并得到叶林教授 、 施天涛教授 、 李伟民律师等的有益建议 ， 特此致谢 。 也感谢 《清华法

学》 匿名评审专家的 中肯意见 。

．
１ ６８ ？



王 雷 ： 公 司 决议 行 为瑕疵制 度 的解 释与 完善

瑕疵 、 公 司 内 部决议行为 和外部合同行为 的 效 力瑕疵 。 《公 司 法司 法解释四征求意见稿 》 应该用 决议不

成立制度统合 决议不存在 制度和未形成有效 决议制度 ， 对可撤销 公 司 决议 的补 正事 由应 更丰 富 ，
还应

醇化公 司 决议无 效的事 由 。

关键词 公 司 决议行为 瑕疵 团体法 程序正 义 目 的性限缩解释

一

、 引百

在 《论 民法中 的决议行为
——

从农民集体决议 、
业主管理规约到公 司决议 》

一

文 中 ， 笔

者指 出 ： 作为团体法的产物 ， 社员权 中 的 共益权经 由决议行为的方式行使 。 决议行为是指多

个民事主体在表达其意思表示 的基础 上根据法律规定或章程约 定的表决规则做出决定 的 民 事

行为 ， 如公司股东会决议 、 董事会决议等 。 决议行为的根本特征 在于其根据程序 正义 的要求

采取多数决的意思表示形成机制 ， 决议结果对团体全体成员都具有法律约束 。 决议行为不同

于共 同行为或者合 同行为 ， 其扩展 了 民事法律行为 的类型 。 我 国 未来 民法典总则篇
“

民事法

律行为
”

制度 中应该规定决议行为的共通法律规则 ，
以 有助于 团体意志 的依法形成和保障农

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 、 业主成员权 、 股东共益权等社员权的实现 。 在 以上共性之外 ， 较农

民集体决议和业主管理规约 ， 我 国 《公司 法 》 对公司 决议行为 的事先程序约束 和事后效力控

制上均较为先进 ， 公司决议行为 的法律规制更多体现 了对公 司组织和行为 的规范 ， 公 司决议

行为还具有鲜 明的组织法上交易性特点 ， 这些都使得公司决议行为不简单等 同 于其他类 型的

民法决议行为 。 民法决议行为 以公司决议行为为典型原型 ， 并从中 提炼其共性特点 和共通规

则 ， 但也不能简单扩张公司决议行为法律规则 的适用范 围 ， 尤其是对更强调非交易 性 团体协

作 的农民集体决议 、 业主管理规约及非营利性法人决议行为 （如非营利性社团法人决议行为 、

财 团法人决议行为 ） 等 。 我 国 《公 司法 》 对公司 决议行为效力瑕疵的相关规定也并非尽善尽

美 ， 《公 司法 》 第 ２ ２ 条对公司决议行为法律效力 的规定也存在应该完善之处 ， 公司 决议行为

效力瑕疵类型和效力瑕疵事 由 的规定都须进
一步完善 。 当然 ， 也不 能简单套用合 同行为法 律

规范对公司决议行为做效力规制 ， 公 司决议具有 团体性和程序性的鲜 明特点 ，
不 同 于强调 当

事人合意性的合同行为 。
〔

］

〕

公司法领域长期以来的难点问题是
“

公 司决议行为的法律效力
”

〔
２

〕
。

２０ １ ６ 年 ４ 月 １ ２ 日 ， 最

高人民法院发布 《关于适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 〉 若干问题的规定 （ 四 ） 》 （ 征求意见稿 ）

（ 以下简称为 《公司法司法解释 四征求意见稿 》 ） ，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 该征求意见稿涉及的重

点之一 即关于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 、 董事会决议效力 的解释 。 本文将着重对公司决议行为

〔
１

〕 参见王雷 ：

“

论民法 中 的决议行为
——从农 民集体决议 、 业主管理规约到公 司决议

”

， 《 中外法学 》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１ 期 ， 第 ７９
￣

９９ 页 。 另参见王雷 ：

“

我 国 民法典编纂 中的 团体法思维
”

， 《 当代法学》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４ 期

，

第 ６８
￣

７ ８ 页 。

〔
２

〕 参见
“

民二庭就公 司法 司法解释 （ 四 ） 召开征求专家意见座谈会
”

， 载最高人民法院 网站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 ｃｏｕｒｔ ．

ｇ
ｏｖ ． ｃｎ／ ｓ

ｐｙ
ｗ／ｍ ｓｓ

ｐ／２ ０ １００２／ ｔ２０
１００２２２＿ １ ６０３ ． ｈｔｍ

，
最后访问时间 ： ２０ １４ 年 ８月１９日 。

．

１ ６９
？



清 华 法 学 ２０ １６ 年第 ５ 期

的效力瑕疵类型及其事 由做详细解释与完善 ， 以更好地贯彻公司程序正 义观
；
并重点区分公司

决议行为的效力瑕疵与其他临近类似法律行为特别是合 同行为的效力瑕疵 ，
以避免公司 决议行

为动辄
“

被无效
”

从而过度影响公司决议的安定性和公司决策的效率性 。

二
、 应该 区 分公 司 决议行为 的 不 成 立 与 可撤销 、 未 生 效

（

一

） 公 司 决议行为 不成立 与 可撤销之区 分

有学者认为 ：

“

法律行为不成立与无效 ， 就其效果言 ，
并无分别 。

”

〔
３ 〕 实际上 ， 法律行为成

立与生效是两个不 同的概念 ， 法律行为不成立与无效在法律效果上的趋 同性并不意味着二者在

判断标准 （构成要件 ） 和行为指引 意义上不存在差别 ， 法律行为成立制度有其独特的要件和价

值 ， 公司决议行为成立制度亦然 。 公司 决议行为讲究程序正义原则 ，
正当程序有助 于实体结果

公正 ，
也有其本身秩序和效率等固有的过程价值 ， 公 司决议的成立须 由 法定主体依据法定职权

经由法定召集程序和表决方式依法作出 。
〔
４

〕 法定表决程序 （方式 ） 是公司决议行为成立的必要

条件 ，

“

股东会之决议乃公司 之意思决定 ， 然不似 自 然人之意思决定 ， 仅系一种心理之过程而

已 ， 其本身即系
－

种法律程序 。 从而 ， 其决议须基于适法之程序而形成时 ， 始能发生公司 意思

决定之效力 。

”

〔
５

〕

“

决议行为以社员大会的决议能力 （
Ｂｅ ｓｃｈ ｌｕ ｓｓｆａｈｉｇ

ｋｅ ｉ ｔ
） 为前提 。

”

〔
６

〕

“

（ 如

果 ） 根本无股东会或其决议之存在 ， 即无检讨股东会决议有无瑕疵之必要 。

”

〔
７

〕 例如 ，
不具备

法定出席人数的社员大会无决议能力 ， 其作 出 的决议不能成立 。 又如 ， 公司决议未达到法定或

者章程规定的表决权 比例 的 、 公司股东会或者董事会召集人无召集权的 、 未经 召集程序而虚构

的公司决议等 ， 相关公司决议均不成立 。

《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征求意见稿 》 第 ４ 条和第 ５ 条区分决议行为瑕疵的上述不同情形分别将

之归于
“

决议不存在
”

和
“

未形成有效决议
”

两种类型 。 笔者认为 ， 该做法并不合适 ， 应当统

合 《公司法 司法解释四征求意见稿 》 第 ４ 条和第 ５ 条为
“

决议不成立
”

。 理 由如下 ： 第一 ，

“

决

议不存在
”

和
“

未形成有效决议
”

作为公司 决议行为瑕疵的不 同类型 ， 对应决议行为瑕疵方面

不同的价值判断结论 ， 但结合 《公司法 司法解释四征求意见稿 》 第 ９￣１ ２ 条规定 ，
此种效力瑕

疵的不 同表述 ， 未见在瑕疵法律后果
——

包括
“

决议不存在
”

和
“

未形成有效决议
”

的确认之

诉程序 以及决议被 确认
“

不存在
”

和
“

未形成
”

后 的实体法律后果——上的不同 。 可 以说 ，

“

决议不存在
”

和
“

未形成有效决议
”

两种情形形异实同 ， 没有必要在司法解释层面创立这两个

新概念 ， 这种概念区分的实益不彰 ；
其形异之处停 留在发生 阶段不同 ， 即是否 已经召开过相关

会议 ，
而生活事实上的差别不

一定一一对应地反应到法律条文 中
， 法律条文恰恰是对生活事实

〔
３

〕
转 引 自王泽鉴 ： 《 民法总则 》 ，

北京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 第 ２ ０３ 页 。

〔
４

〕
有学者早就指 出程序在民法上的重要意义 ， 参见崔建远 ：

“

民法
，
给程序以应有的地位

”

， 《政治与法

律》 １ ９９８ 年第 ２ 期 ， 第 １ 页 。

〔 ５ 〕 柯芳枝 ： 《公司法论 》 （ 上 ） ， （ 台湾 ）
三民书局 ２００２ 年版

， 第 ２５０ 页 。

〔
６

〕
Ｈａｎｓ Ｂ ｒｏｘ

，Ｗｏ
ｌ
ｆ－ Ｄ ｉｅｔｒｉｃｈＷ ａ

ｌ ｋｅｒ ：Ａ ｌｌｇ
ｅｍ ｅｉ ｎｅｒＴｅ ｉ

ｌｄ ｅｓ ＢＧＢ
；
３２Ａｕｆｌ

．Ｃａｒ
ｌＨｅｚｍａｎｎ ｓＶｅｒ

ｌ
ａ
ｇ２

００８
，Ｓ ．２９ １ ．

〔
７ 〕 前注 〔 ５ 〕 ， 柯芳枝书 ， 第 ２ ７２ 页 。

？ １ ７０？



王 雷 ： 公 司 决议行 为瑕疵 制度 的 解释与 完善

的抽象概括归纳 ，

〔
８

〕

“

决议不成立
”

正是此种概括归纳的共识结论 。 第二 ，

“

决议不存在
”

和

“

未形成有效决议
”

的瑕疵类型表述与我 国民事行为 （法律行为 ） 效力瑕疵类型的既有共识结论

不相吻合 。 我国现行 民事立法特别是 《民法通则 》 和 《合 同法》 根据民事行为效力状态的不 同 ，

将其区分为民事法律行为 、 未生效的 民事行为 、 效力待定的 民事行为 、 无效的 民事行为 、
可变

更可撤销的 民事行为 等 。 不管是 民事
一般法 、 公 司法等特别法 以及相关理论通 说研究 ， 均无

“

决议不存在
”

和
“

未形成有效决议
”

之表达 ， 况且此种区分在价值判断方面的差别不彰 ， 纯属

概念
“

创新
”

， 尚无足够充分 Ｒ正当的理 由 突破Ｋ事行为乃至决议行为效力瑕疵既有立法传统和

理论研究的共识结论 。 第三 ， 如上所述 ，
鉴于

“

决议不存在
”

和
“

未形成有效决议
”

在价值判

断上的实同 ，
司法解释技术上宜遵循立法传统和理论共识 ， 将之

一

并规定为
“

决议不成立
”

，
不

必标新立异 ， 另创新词 。 这种对同
一 价值判断结论的不 同语词表达 ， 即使有必要 ， 也仅属于纯

粹法学问题 中对概念术语的解 释选择问题 ， 留待学理发展更好 ， 司法解释的对象是
“

人 民法院

在审判工作 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
”

，

“

司法解释应当根据法律和有关立法精神 ， 结合审判工作

实际需要制定
”

， 不宜动辄以 图引领立法或学术 。 因此 ， 笔者建议将 《公司法司 法解释四征求意

见稿》 第 ４ 条和第 ５ 条合并规定为
“

决议不成立
”

制度 ：

“

本规定第
一

条规定的原告有证据证明

存在下列情形之
一

， 请求确认决议不成立的 ， 应予支持 ：

……

”

综上 ， 公司决议行为的成立要件为根据法定或章程规定 ，
表决权主体依据其职权经 由 召集

程序和表决方式做出公司的意思表示 ， 法律对公 司决议行为采取法定主义的调整方法 。 公 司决

议行为的成立要件具体包括如下方面 ：

一

是有股东会议或者董事会议的外观存在 ，
要求有 召集

权人召集会议 ， 并向全体表决权人发送 召集通知或公告 ， 这也是商事外观主义的要求 ；
二是股

东会议或者董事会议做出决议 ， 如果会议上未做 出决议 ， 会后伪造虚构决议 ， 则此决议不成立 ；

三是决议满足多数决的要求 ， 未达到多数决要求 的公司 决议属于不成立而非可撤销 ， 可撤销 的

公司决议经 由时间的经过可成为永久有效的决议 。
〔
９

〕 叶林教授也指 出 ：

“

股东 同意议案 的票数

达到或超过决议通过的法定比例 的 ， 会议决议即告成立 。
……持有超过某

一表决权比例的到会

股东的意思 ， 将 自动转化为公 司意思 ， 少数派股东的反对意见不足以推翻基于多数派股东意思

而形成的会议决议。 因此 ， 会议决议不是
‘

合意
’

的产物 ，
而是依照公司决议的独特程序所拟

制的公司意思 。

”

〔
１ ０

〕

可见 ， 公司会议无决议能力时做出 的决议 ， 该决议不成立 ，
具体表现为未做召集程序 、 未

达到法定或者章程约定的多数决表决方式 、 未满足 出席人数的最低要求而做出 的公司 决议 ， 此

时不能将之归于可撤销决议 。 至于有召集程序和表决方式 ， 但存在瑕疵 ， 则属 于公 司决议是否

可撤销的问题 ， 此时公司决议
“

瑕不掩瑜
”

， 公司决议的成立 已无疑问 。 公 司决议行为不成立与

可撤销的区分属于重要的价值判断问题 ，

二者在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 （特别是可否被补正 ） 上

均有不同 ： 决议不成立和决议可撤销 的事 由都属 于程序瑕疵 ，
二者的区别 在于可撤销决议 的程

〔
８

〕
法律语言对生活现象的抽象概括和归纳很大程度上属于解释选择问题 。 参见王轶 ：

“

论民事法律事 实

的类型区分
”

， 《 中 国法学》 ２ ０ １ ３ 年第 １ 期
， 第 ７ ４

￣

７６ 页 。

〔
９

〕 参见李建伟 ：

“

公 司决议效力瑕疵类型及其救济体系再构建
一

以股东大会决议可撤销 为 中心
”

，
载

王保树主编 ： 《商事法论集 》 ２００８ 年第 ２ 卷
（
总第 １５ 卷

）
， 法律 出 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 第 ５３

￣

９４ 。

〔
１ ０

〕
叶林 ：

“

股东会会议决议形成制度
”

， 《 法学杂志 》
２０ １ １ 年第 １ １ 期 ， 第 ３２ 页 。

？ １ ７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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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瑕疵严重程度弱于决议不成立 ， 前者可 以被补正 。 决议程序有严重瑕疵 ， 以致于无法承认决

议在法律上存在时 ， 决议不成立 ， 导致决议不成立的程序瑕疵无法被补正 。 程序违法的公司决

议原则上按照可撤销处理 ， 最严重的按照不成立处理 。
〔
ｎ

〕

（
二

） 公司 决议行为 瑕疵的 三分法

我国 《公司法 》 第 ２２ 条只区分公司决议行为的无效和可撤销 ， 这种简单二分法的做法缺乏

深刻 的法理基础 〔
１２

〕 和对现实生活回应的有效性 ，
无论如何人们无法撤销

一

个没有成立的公司决

议行为 。
〔 １ ３ 〕

借鉴合同不成立和合同效力瑕疵制度 ， 公司法理论和实务上须区分公司决议行为的不成立

和可撤销等瑕疵状态 。 应该将公司决议行为瑕疵作为上位概念 ， 具体包括公司决议行为不成立 、

公司决议行为可撤销和公司决议行为无效三种情形 。 鉴于公司决议行为只针对公司 内 部管理关

系 ， 不涉及公司与第三人之间 的交易 法律关系 ， 公司决议行为瑕疵也就不存在类似于合同行为

那样的法定未生效制度和效力待定制度 。 公司决议行为瑕疵 的三分法也符合比较法立法和司 法

的发展趋势 。
〔

１４
〕 有学者还主张在公司决议行为瑕疵三分法之外进

一

步认可公司决议行为的未生

效制度 ，
〔

１ ５
〕 公司决议行为

一旦成立即推定其有效 〔
１６

〕 并生效 ， 除非决议行为另附特别生效要件 ，

如决议行为 中约定
“

本决议经全体股东签字／盖章后生效
”

。
〔 １ ７

〕 还有学者主张已经成立的公司决

议只有送达表决权人及受决议约束之人以保障其知情权方产生实质约束力 。
〔

１ ８
〕

三 、 应该 区 分公 司 决议 行为 与 表决权人表决行 为 效 力 之瑕疵

我国 向来缺乏
“

公司会议文化
”

和公司决议程序思维 ， 而更看重
“

能人决策
”

， 公司定期会

议制度甚至有名存实亡的危险 。
〔

１ ９
〕 司法实务 中伪造 、 虚构炮制公 司决议等现象层出不穷 。 被伪

造签名的公司决议 （或称伪造某表决权人签名的公司决议 ） 效力确认纠纷案在理论和实务上可

以带给我们如下进
一

步的类型化思考 ：

〔 １ １
〕 参见前注 〔 ９ 〕 ， 李建伟文 ， 第 ５３

￣

９４ 页
； 赵心泽 ：

“

股东会决议效力 的判断标准与判断原则
”

， 《政

法论坛 》 ２０ １ ６ 年第 １ 期 ， 第 １ ５ ０
￣

１ ５９ 页 。

〔
１ ２

〕 参见钱玉林 ：

“

股东大会决议瑕疵的救济
”

， 《现代法学 》 ２００５ 年第 ３ 期 ， 第 １ ３８
￣

１３ ９ 页 。

〔 １ ３
〕 就像安徒生童话中所讲的

“

皇帝的新装
”

的故事那样 ，
没有成立的公司决议不存在无效或者可撤销

的问题
，
正像我们无法去评价安徒生笔下皇帝身上的衣服是否合身那样 。

〔
１４

〕 参见张旭荣 ：

“

法律行为视角下公 司会议决议效力 形态分析
”

， 《 比较法研究》 ２０ １３ 年第 ６ 期
， 第

１ ３９页 。

〔 １５ 〕 同上 ，
第 １４０￣ １ ４１

页 。

〔
１ ６

〕 据此
，
公司决议行为有效不能作为确认之诉的诉讼标的 。 参见石纪虎 ：

“

关于股东大会决议效力 的探

讨
”

， 《政治与法律》 ２００９ 年第 ５ 期 ， 第 １ １ ６
￣

１ １ ８ 页 。

〔
１ ７

〕 参见
“

谷成满诉北京康弘娱乐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
”

， （ ２０ １２ ） 怀 民初字第 ００ １８４

号 ， （ ２０ １ ３ ）
二中 民终字第 ０５６２９ 号 。 周 晓莉 ：

“

瑕疵股东会决议并非当然无效——北京二 中院判决谷成满诉康

弘公司公司决议效力 确认纠纷案
”

，
载 《人民法院报》 ２０ １４ 年 ８ 月 ７ 日 。

〔
１ ８

〕 参见前注 〔
１０ 〕 ，

叶林文
， 第 ３ ８ 页 。

〔
１
９

〕 同上 ， 第 ３４ 页 。

？ １ ７２？



王 雷 ：
公 司 决议行 为瑕疵 制度 的解释 与 完善

（

一

） 表决权人表决行为 瑕戚不 当 然影 响公司 决议行为 的 法律效 力

第一 ， 应该区分公 司决议行为的效力瑕疵与表决权人个体表决行为的效力瑕疵 ，

〔
２￣ 表决权

人表决行为瑕疵不 当然影响公司决议行为的 法律效力 ， 这也是公司决议行为效力瑕疵不 同 于合

同行为效力瑕疵的根本之处 。 司 法实践 中 ， 在被伪造签名的公司 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裁判上 ，

存在根据 《 民法通则 》 第 ５５ 条第 ２ 项之规定对相关公司决议行为做无效判决的做法 。
％ 〕

“

在公司法领域 ， 有学者认为公司决议属于多方法律行为 ， 应 由法律行为制度加 以规范 。 这

种观点有失妥当， 〔
２２

〕 公司决议作为团体意思也不适用 自然人意思表示瑕疵的相关法律规则 。

在团体法的视角下 ， 个人权利必然受到减损或者限制 ， 个体表决权人表决行为中 的意思表示被

团体决议行为意思表示所吸收 ， 其个体意思 表示瑕疵原则上不影响 团体决议行为的法律效力 ，

这也是公司决议行为与合同行为的重要区别 。

公司决议行为召集程序 、 表决方式的瑕疵会导致决议行为本身 的效力瑕疵 ， 公 司决议权主

体的意思表示瑕疵则不当然导致公司决议行为的瑕疵 。 伪造某表决权人签名 的公司决议属 于召

集程序 、 表决方式方面的程序瑕疵 ， 被伪造签名的表决权人所
“

做出
”

的
“

表决行为
”

不成立 ，

被伪造签名 的表决权人表决行为 的瑕疵若不实质性影响法定或者章程规定 的多数决之实现 （ 如

成为
“

决定性
”

的
一

票 〔
２３

〕

） ， 则公司决议行为本身的法律效力 即不受影响 。

“

应 当根据程序上

的瑕疵是否对公司实体决议产生实质上影响来确定决议的效力 ， 如果对实体决议并不产生实质

性影响则不宜使该决议无效或被撤销 。

”

〔
２４

〕 可见 ， 即使公 司会议召集程序 、 表决方式不出 现表

决权人签名被伪造的程序瑕疵 ， 若该被伪造签名表决权人的反对票不会对公 司实体决议产生实

质性影响 ， 则公司决议行为法律效力即不受影响 。 《公司法 司法解释四征求意见稿 》 第 ５ 条第 ３

项对股东或者董事被伪造签名 时决议行为不成立制度设置两个方 案 ， 基于以 上论述 ， 笔者 同意

第二个方案 ：

“

决议上的部分签名系伪造 ，
且被伪造签名 的股东或者董事不予认可 ， 在去除伪造

签名 后通过比例不符合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 。

”

第二 ， 伪造签名的公司决议不当 然无效或者可撤销 ， 当然 ， 这并非意味着间接鼓励公司决

议程序瑕疵 ， 作为利益平衡机制 ， 被伪造签名的表决权人合法权益受侵害时可以行使 《公司法 》

第 ７４ 条和 １ ４２ 条规定的异议股东股权 （份 ） 回购请求权 、 《公司法 》 第 ７ １ 条和 １ ３７ 条规定的股

〔
２０

〕 有学者将公司决议权主体的意思表示瑕疵称为
“

表决权瑕疵
”

，
以 区别于公 司决议行为召集程序 、 表

决方式瑕疵对应的
“

决议瑕疵
”

。 参见许 中缘 ：

“

论意思表示瑕疵的共同法律行为——以社团决议撤销为研究视

角
”

， 《 中国法学》 ２ ０ １３ 年第 ６ 期 ， 第 ６０ ￣

６ １ 页 。 笔者认为 ，
对公 司决议权主体的意思表示瑕疵更妥 当 的指称

是
“

表决行为瑕疵
”

。

〔
２ １

〕 参见
“

谷成满诉北京康弘娱乐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
”

，
怀柔区人民法院 （

２０ １ ２
） 怀

民初字第 ００ １ ８４ 号 。

“

夏长琴 、 张世安 因与夏长 山股东会决议效力确认纠纷
”

，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

２００８
）

二 中 民终字第 １７ ６５５ 号 。

“

许小红 、 许小青与北京市金 陛房地产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
、 曲 喆股东会决议效力 案

”

，

北京 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 院 （
２００９ ）

二 中 民终字第 １ ５ １ ５０ 号 。

“

北京大山 子仓储有限公司 、 李瑞兰 、 薛源瑜与高平

股东会决议效力纠纷案
”

，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 ２００９ ）

二中 民终字第 １７０９ １ 号 。

〔
２２

〕
叶林 ：

“

私法权利的转型


个团体法视角 的观察
”

，
《法学家》 ２０ １０ 年第 ４ 期 ， 第 １４９ 页 。

〔
２３

〕 有学者指 出 ：

“

公司会议决议中的某
一

个或某几个表意人的意思表示被撤销制度撤销后 ， 该会议决议

是否不成立 ， 则取决于剩余表意人的表决权是否达到公司法所规定 的最低数 ，
如果达 到 ， 则会议决议仍然成立 ；

反之 ， 则不成立 。

”

参见前注 〔
１４ 〕 ，

张旭荣 文
， 第 １

４４ 页 。 不同意见 ， 参见前注 〔
１０ 〕 ，

叶林文
， 第 ３７ 页 。

〔
２４

〕
赵旭东主编 ： 《公 司法学 》 ， 高等教育 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 ， 第 ３ ８２ 页

，
甘培忠教授执笔 。

？１ ７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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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转让权 、 《公司法》 第 １ ５２ 条规定的诉诸 自益权对应 的直接诉权等其他救济措施或者根据 《侵

权责任法》 第 ２ 条第 ２ 款及第 ６ 条等规定向伪造签名的侵权行为人主张股权侵权法律责任 。

对伪造签名人和被伪造签名人之间 的内部法律关系仍可进一步研究 ， 被伪签人和伪签人之

间并不存在委托代理法律关系 ，
伪签人 以被伪签人之名 义从事决议行为就构成 《合 同法 》 第 ４８

条所规定的无权代理行为 ， 而非无权处分行为 。 被伪签人事后未做追认的 ， 决议行为对被伪签

人不发生效力 ，
〔
２５ 〕 由伪签人承担责任 。 伪签人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的情况下 ， 其以被伪签人

名义作出 的表决行为对公司也不产生法律效力 。

（
二

） 伪造 、 虚构的公司 决议不成立

如果公司决议完全没有经过召集 、 表决程序 ， 而是 由大股东私 自伪造签名 、 虚构炮制公司

决议 ， 则公司决议行为的程序正义荡然无存 ， 该公司决议行为不成立而非无效或者可撤销 ， 《公

司法 》 第 ２ ２ 条未将决议行为不成立从无效或者可撤销 中 区分出来 ， 存在法律漏洞 。

以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为例 ， 其应 当 由符合法律规定的召 集人依照法律或公司章程

规定的程序 ，
召集全体股东出席 ， 并 由符合法律规定的丰持人主持会议 。 股东会议需要对相关

事项作出决议时 ， 应 由股东依照法律 、 公司 章程规定的议事方式 、 表决程序进行议决 ， 达 到法

律 、 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权 比例时方可形成股东会决议 。 例如 ， 法院在
“

张艳娟诉江苏万华工

贸发展有限公司 、 万华 、 吴亮亮 、 毛建伟股东权纠纷案
”

中 明 确作出 了伪造虚构炮制 的公司决

议不成立的判决 ， 法院认为 ： 未经依法 召开股东会议并作 出会议决议 ，
而是由 实际控制公司的

股东虚构公司股东会议及其会议决议的 ， 即使该股东实际享有公司 绝大多数的股份及相应的表

决权 ， 其个人决策亦不能代替股东会决议的效力 。 在此情况下 ， 虚构的股东会议及其决议不成

立。 对于虚构的股东会议及其决议 ， 只要其他股东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自 己 的股东权利被侵犯

后 ， 在法律规定 的诉讼时效内提起诉讼 ，
人民法院即应依法受理 ，

不受 《公司法》 第 ２２ 条关于

股东 申请撤销股东会决议的 ６０ 日 期限的规定限制 。
〔
２６

〕

《公司法 》 第 ３７ 条第 ２ 款规定 ：

“

对前款

所列事项股东以 书面形式
一致表示同意的 ， 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 ， 直接作 出决定 ， 并 由全体

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 、 盖章 。

”

据此 ， 有限责任公司可 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而直接作 出决定的

前提是 ： 对于
一

致同 意的事项 ， 要求 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字 、 盖章 ， 即具有与 召开股东

会的决议相同的法律效力 。 但如果没能形成统
一

的意见 ，
还是要采取召开股东会会议的方式来

解决 。 未实际召开股东会或者虽然召 开股东会但未形成决议时 ， 虚构／伪造的股东会决议不成

立
，
其 自始不存在 ，

不存在是否无效或可撤销 的问题 。 公司决议行为无效或者可撤销也要以决

议行为的成立为前提 ， 表决权人请求确认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权不受期间限制 。〔
２７

〕

四 、 程序瑕疵 与 公 司 决议行为 可撤销 制度 的 解释完 善

现代公司法区分决议行为效力瑕疵的无效与可撤销 ， 属 于公司 法 中 的价值判断问题 。 首先 ，

〔
２５

〕
此即上文所言 ： 被伪造签名 的表决权人所

“

做出
”

的
“

表决行为
”

不成立。

〔
２６

〕

“

张艳娟诉江苏万华工贸发展有限公司 、 万华 、 吴亮亮 、 毛建伟股东权纠纷案
”

， 《 最高 人民法院公

报》
２００７ 年第 ９ 期 ， 第 ４ １

￣ ４８ 页 。 另参见吴建斌 ：

“

公司决议虚构的法律盲区
”

， 《董事会》
２０ １ １ 年第 ３ 期 ， 第

８８
￣

８ ９页 。

［
２７

］ 参见马小新 ：

“

未召开股东会形成的决议效力 如何
”

，
载 《人民法院报 》 ２０ １０ 年 ８ 月 ５ 日 ， 第 ７ 版

；

刘素霞 ：

“

伪造签 名的股东会决议应不受撤销时效限制
”

，
载 《检察 日报 》

２０ １ 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 ， 第 ３ 版 。

？１ ７４ ？



王雷 ： 公 司 决议行 为瑕疵 制 度 的解释 与 完善

决议行为无效的事由 主要集中于决议内容方面的严重瑕疵 ，
决议行为可撤销 的事 由主要集 中于

决议程序方面的瑕疵 。 其次 ，
无效决议行为的确认之诉不受期 间 的限制 ，

而可撤销决议行为则

受除斥期间限制 。 再次 ，
无效决议行为不可被补正 ，

可撤销决议行为
“

瑕不掩瑜
”

， 可以被补正

以有利于团体交易决策的安定性和鼓励交易 。 《公司法 》 第 ２２ 条分别规定公 司决议行为无效和

可撤销制度 ， 分别对应确认之诉和形成之诉两种诉的类型 。

（

一

） 程序瑕麻与公司 决议行为的 可撤销

《公司法》 第 ２２ 条第 ２
、

３ 款就公 司决议行为 的可撤销做 了规定 ：

“

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 、

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 、 表决方式违反法律 、 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 ， 或者决议 内容违反公 司

章程的 ，
股东可以 自决议作出之 日起六十 日 内 ， 请求人 民法院撤销 。

” “

股东依照前款规定提起

诉讼的 ，
人民法院可以应公司 的请求 ， 要求股东提供相应担保 。

”

从规范 目的角度分析 ，

“

公 司

法中之所以规定了公司股东会的 召集程序 ，
其 目 的是确保有参会资格的股东能有充分的时间考

虑和准备出席股东会议 ，
以保障股东能够充分行使表决权 。

”

〔
２ ８

〕 而表决方式的规范 目 的则在于

贯彻股权平等原则 。
〔
２９

〕 从解释论上看 ， 公 司决议行为可撤销制度还存在如下细节需要进一步解

释明确 ：

第一 ，

“

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 、 董事会 的会议召集程序 、 表决方式违反法律 、 行政法规或者

公司章程
”

导致公司决议可撤销 。 是否公司决议行为过程 中任何程序瑕疵都当然 导致公 司决议

行为可撤销 ？ 答案是否定 的 。 如 《公司法》 第 ４８ 条第 ２ 款规定 ：

“

董事会应 当对所议事项的决

定作成会议记录 ， 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 。

”

在
“

李建军诉上海佳动力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撤销纠纷案
”

中 ， 法院指 出 ， 尽管李建军作为董事会成员没有在董事会决议

中签名 ， 但根据佳动力公司 章程规定 ， 董事会决议 由 三位股东董事 中 的两位表决通过 ，
因此

，

董事会决议表决方式并未违反章程规定 ，
因此李建军诉请撤销董事会决议的请求 不能得 到支

持 。
〔
３Ｇ

〕 可见 ， 对公司决议行为召集程序和表决方式上的瑕疵应该做严格解释 ， 并非公 司决议过

程中的所有程序瑕疵都会导致决议行为的可撤销 。

而对公司决议行为召集程序 、 表决 方式方面 的程序瑕疵 ， 《公司 法 》 第 ２２ 条第 ２ 款采取
“

严格规定
”

〔
３ １

〕 的规范配置 ， 未区分相关程序瑕疵的严重程度 〔
３２

〕 而配置
“

衡平规定
”

，
不利于

〔
２８

〕 前注 〔 １ ７ 〕 ， 周晓莉文 。

〔
２９ ］ 参见我 国 《公司法》 第 ４ １ 条 、 ４２ 条和 ４３ 条的规定 。

〔
３０

〕 参见
“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 １０ 号
： 李建军诉上海佳动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公 司决议撤销纠 纷案

”

，

上海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 （ ２０ １０
） 沪 二中 民四 （商 ） 终字第 ４３６ 号民事判决

，
最高人民法院审 判委员 会讨论通

过 ，
２０ １ ２ 年 ９ 月 １ ８ 日 发布 ， 载 《人民法院报》 ２０ 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第 ３ 版 。

〔
３ １

〕
严格规定是指将一个一般而清楚之法律效力 联结于一个一般而 清楚之构成要件上 的法律规定 。 衡平

规定是指就所定的法律效力之发生 与否及其范 围 ，
赋予法 院或其他主管机关 以裁量余地的法律规定 。 黄茂荣 ：

《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 》 ， 法律出版社 ２ ００７ 年版 ， 第 １ ５２
￣

１ ５５ 页 。

〔 ３２
〕
如我 国 台湾地区

“

公司法
”

第 １ ８９ 条 、 第 １ ８９ 条之
一

， 《韩 国商法典 》 第 ３７ ９ 条
， 《

日本商法典》 第

２５ １ 条 ， 《 日 本公司法典》 第 ８３ １ 条第 ２ 款等 。 据此 ， 公司决议撤销之诉的裁量驳 回制度包括三个构成要件 ： 决

议程序瑕疵 、 瑕疵不严重 、 瑕疵不影响实体决议 。 我 国 《公司 法 》 对可撤销公司决议裁Ｍ驳 回认定标准不明 晰 ，

造成审判实践中出现类似无法可依的局面 。

．
１ ７５ ．



清 华 法 学 ２０ １ ６ 年 第 ５ 期

公司决议的相对安全稳定 、 维持公司法律关系的稳定和防止股东滥用诉权 ，

〔
３ ３

〕 利益衡量显失公

平 ，
也有悖于维护交易安全和商事维持原则 。 应该在程序正义 、 实体决议稳定 和防止诉权滥用

之间进行平衡 。 正如有学者所言 ， 如果恪守严格的程序主义从而使得公司决议的所有程序瑕疵

皆可致其被撤销 ，
将使得公司会议功亏一篑 ，

无形中增加公司负担和整体社会成本。
〔 ３４ 〕 法院适

用 《公司法 》 第 ２２ 条第 ２ 款时是否享有 自 由裁量权 ？ 司法实践 中裁判 态度不一 ， 导致出现大量

同案不同判 的现象 。 笔者建议对程序瑕疵的程度做 目 的性限缩解释 ， 决议程序瑕疵导致可撤销

的前提是有可能损害实体公正 ，
从而达到 《公司法 》 第 ２２ 条第 ２ 款否定 以违法程序假借多数决

的公正意思而成立决议之效力的立法 目 的 ， 决议行为程序瑕疵情节
“

显著轻微
”

者 （微不足道

的 、 可以容忍的程序缺陷 ） 不宜被撤销 ， 如无表决权人参加表决 、 而除去该表决之后不影响 多

数决的达成 ， 召开股东会议的通知晚于法定提前 １ ５ 天通知 （ 如晚 １ 天或者几个小时 ）

〔
３５

〕 而做

出 ， 股东会议召集未通知到某小股东 、 而除去该表决之后不影响多数决的达成 ，

〔
３６ 〕 股东会议的

召集通知以公司 名义 而非 以 董事会名义发 出 ， 出 席会议 的表决权人未在会议记录上签名等

等 。
〔
３７

〕

“

规定程序瑕疵
一

概产生决议无效或可撤销的法律后果未必是最恰当 的选择 。
… …应 当

根据程序上的瑕疵是否对公司实体决议产生实质上影响来确定决议的效力 ， 如果对实体决议并

不产生实质性影响则不宜使该决议无效或被撤销 。

”

〔
３８

〕

第二 ， 股东对公司决议行使撤销诉权的对象包括
“

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 、 董事会
”

的决议

（包括定期会议决议和临时会议决议 ） ，
不包括监事会决议 ， 监事会作为对公司经营活动 和财务

状况的监督机关 ，

“

谁来监督监督者
”

的问题再次被提出 。

法院在公司决议撤销之诉中 ， 相关审查事项主要集 中 于公 司决议程序是否合法之上 ， 对内

容的审查也转化为内容是否合乎章程之上 ， 司法介入公司决议时要避免对公司决议做合理性审

查 ， 以免使得法院意思
“

带入
”

公司决议以妨害公司 自治 。
〔
３９ 〕 对公司决议行为 的成立及公司决

议召集程序 、 表决方式 、 决议内容等的合法性应当由公司承担证明责任 。
〔
４Ｑ

〕

〔
３３

〕 参见丁勇 ：

“

德国公 司决议瑕疵诉讼滥用 问题研究及启 示
”

， 《 比较法研究 》 ２０ １３ 年第 ４ 期 ， 第 ３５̄

４８ 页 。

〔
３４ 〕 参见王文宇 ：

“

进 出公司法 ： 几点跨领域的观察
”

， 载王文杰主编 ： 《公司法发展之走 向 》 ， 清华大学

出版社 ２ ００４ 年版 ， 第 １ ６ 页 。

〔
３ ５

〕 参见刘 晓燕等 ：

“

股东会有瑕疵 ， 决议未必撤销
”

， 载 《人民法院报》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６ 日

， 第 ８ 版 。

〔
３ ６

〕 参见丁绍宽 ：

“

股东会瑕疵决议的效力研究
”

， 《 法学》 ２００９ 年第 ６ 期 ， 第 １３ ９ 页 。

〔
３７

〕 参见前注 〔
９

〕 ， 李建伟文 ， 第 ５ ３ ￣ ９４ 页 。

［
３８

〕 前注 〔
２４

〕 ，
赵旭东主编书 ， 第 ３８２ 页

， 甘培忠教授执笔 。

〔
３９

〕
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 ：

“

指导案例 １０ 号 《李建军诉上海佳动 力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公司

决议撤销 纠纷案 》 的理解与参照
”

， 《 人民司法 ？ 应用》 ２０ １ ３ 年第 ３ 期 ， 执笔人刘净 ， 第 ３２ 页 。

笔者认为召集程序 中还必须将拟通过股东会或者董事会议决的事项做明确告知 ，
以便于表决权人有足够的

时间进行合理的准备 。 如 《德国民法典》 第 ３２ 条第 １ 款第 ２ 句就规定 ：

“

为使决议有效 ，
必须在召集社员大会

时述明议题 。

”

召集通知 中应该具体告知审议事项 ，
不能使用过于模糊概括 的词语 ，

如 以
”

资产处置
”

代替
“

公司合并
”

。 另参见前注 〔 １ ０ 〕
，
叶林文 。

〔 ４０ 〕 参见
“

弘云中心 与辛德昌 、 辛彩云之间股东会决议撤销纠纷案
”

，
北京市朝 阳区人民法院 （ ２００９ ） 朝

民初字第 ２５７６４ 号民事判决 ，
本案二审裁判文书参见 ｈｔ ｔ

ｐ ：

／／ｗｗ ．

６６ １ ａｗ． ｃｎ／
ｇ
ｏｏｄｃａｓｅ／ １ ０ １

１
１ ． ａｓ

ｐ
ｘ

，
最后访问时间 ：

２０ １４ 年 ８ 月 １ ８ 日 。

？１ ７ ６？



王雷 ： 公 司 决议行 为瑕疵制 度 的 解释 与 完善

此外 ， 公司决议瑕疵中召集程序瑕疵 、 表决方式瑕疵 和决议 内容瑕疵中 的哪些具体事项瑕

疵达到如前所述何种程度会导致决议不成立 ， 哪些具体事项瑕疵达到何种程度会导致决议可撤

销 ， 尚须做进
一

步的理论探讨和立法完善 。 有学 者指 出 ， 如下情形下的决议程序瑕疵属于可撤

销的事 由 ： ①未经董事会决议董事长擅 自 召集 、 主持股东会作 出 的决议 ， 从保护善意第三人对

召集权外观之信赖的角度 ， 宜将之归于可撤销 ； 董事长之外 的他人 召集 、 主持则不产生信赖外

观
， 相关决议不成立 。 ②董事长依据有瑕疵的董事会决议 召集股东会做 出的决议 。 ③召集通知

的方式 、 时间 、 对象 （ 如对象有遗漏 ） 或内容 （ 未说明拟议事项 ） 等存在瑕疵 。 ④无表决权人

参与表决 、 主持人无 主持权 、 表决权计数错误或者个别表决权人行使表决权 的 意思表示瑕疵

（公司决议行为当场未达到法定多数决时 ， 决议行为不成立
；
当场达到多数决 ， 事后某表决权人

主张撤销而直接影响多数决的实现时 ， 决议行为本身属 于可撤销 ， 以维护交易安全和外观信

赖 ） 。
〔
４ １

〕

《公司 法司法解释四征求意见稿 》 第 ７ 条对此作 了规定 ，
值得肯定 ， 结合上文相关论

述 ， 笔者建议对该条第 １ 款做如下表述 ：

“

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所称的
‘

召集程序
’

包括会

议召集人 ， 召集通知发送时间 、 方式 、 对象 、 拟议事项等
； 所称的

‘

表决方式
’

包括参与表决

主体 、 参与表决人数 、 表决权行使 、 会议记录及签署 、 多数决机制等 。

”

（
二

） 公司 决议行为撤销诉权的行使

第
一

， 公司决议行为撤销诉权的行使主体是公司股东 ， 不管该股东是否享有表决权或者是

否出席做出该决议的会议 ， 毕竟公 司决议内容对全体股东具有法律约束力 ， 这 区别 于股东 自 身

合法权益受侵害时的直接诉权 ，

〔
４２

〕 也是对我国 《 民事诉讼法 》 第 １ １９ 条
“

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

利害关系 的公民 、 法人和其他组织
”

这
一

起诉条件 的有益突破 ， 有助 于全体股东
“

群体利益
”

的保护 。 也有学者对赋予全体股东均享有撤销诉权的
“

公益之诉
”

做法提出质疑 ，
认为应 当还

原公司决议撤销之诉
“

个体权利保护
”

的诉讼宗 旨 ， 醇化其
“

受害人诉讼
”

的定位 ， 防止
“

职

业反对者
”

的恶意诉讼 。〔
《

〕 公司机关的决议行为视为公司本身的行为 ， 公司决议行为撤销诉权

的被告为公司 。

第二 ， 撤销公司决议行为的 司法权力应 当慎用 。 公司 决议行为效力瑕疵事 由法定化 ， 应 当

避免司法过度介人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 、 董事会 的商业 自 治判断 ， 保持司 法在介人公 司决

议问题上的克制主义 。 最高院通过指导案例表明类似态度 。 如指导性案例 １ ０ 号
“

李建军诉上海

佳动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撤销纠纷案
”

就明确 了法院对可撤销 的公司 决议进行 司法审

查的界限 ，

“

人民法院在审理公司决议撤销纠纷案件中应当审查 ： 会议召集程序 、 表决方式是否

违反法律 、 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 ，
以及决议内容是否违反公司章程 。 在未违反上述规定 的前

提下 ， 解聘总经理职务 的决议所依据 的事实是否属 实 ， 理 由是否 成立 ， 不属 于 司法 审 查范

〔
４ １

〕 参见前注 〔 ９ 〕 ， 李建伟文 ， 第 ５３
￣

９４ 页 。

〔
４２

〕 《物权法》 第 ６３ 条和第 ７ ８ 条分别侧重对农民集体决定侵害集体成员 合法权益 、 业主大会决定侵害业

主合法权益时 的实体权利救济 ，
对农民集体决定 、 业主大会决定本身 因为召集程序 、 表决方式等带来的效力瑕

疵规定付之阙如 ，
立法论上适宜借鉴公司决议瑕疵的立法经验对农 民集体成员 决定和业主 大会决定的效力 瑕疵

做出补充规定 。 参见前注 〔 １ 〕 ，
王雷文

， 第 ９ ５
￣

９６ 页 。

〔
４３

〕 参见丁勇 ：

“

股东大会决议撤销之诉功能反思
”

， 《法学》 ２０ １３ 年第 ７ 期 ， 第 １ １４ 页 。

？１ ７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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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 。

”

〔
４４

〕

“

佳动力公司董事会可 以行使公司章程赋予的权力作出解聘公司经理的决定 。 至于解聘

经理是 出于什么原因 、 基于何种理 由 ， 以及解聘的理 由是否真实存在 、 是否合理 ， 均属公司 自

治的范畴 ， 法院不应予以审查 。

”

〔
４５

〕

第三
， 公司决议行为撤销诉权受到除斥期间和诉讼担保制度 的限制 。

２ 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７ 日 最

高人 民法院通过的 《公司法司 法解释
一

》 第 ３ 条规定 ：

“

原告 以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 第

七 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事 由 ， 向 人 民法 院提起诉讼时 ， 超过公 司法规定期 限 的 ， 人民 法院不予

受理 。

”

这就不同于债权请求权在诉讼时效期 间不行使 ， 期 间届 满后债务人的抗辩权发生 制

度 。 《公司法 》 关于公司决议行为撤销诉权所规定的 ６０ 日 的起算点是
“

自 决议作 出 之 日起
”

，

６０ 日 是不变法定客观期间 ， 区别于诉讼时效 ，
不适用诉讼时效关于中止 、 中 断 、

延长的规定 ，

无须对股东知道或应 当知道与否的主观状态进行考量 ， 公 司章程或者决议也不得对之任意缩

短或者延长 。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 院 ２００ ８ 年 ４ 月 ２ １ 日 京高法发 ［
２００ ８ ］１ ２ ７ 号 《关于审理公

司纠纷案件若干 问题的指导意见》 第 １ １ 条规定 ：

“

股东会 、 董事会决议存在撤销原 因 ， 而 当

事人请求确认无效时 ， 人 民法院应审查原告是否在决议作 出 之 日 起 ６０ 日 内 提起诉讼 ， 如 已 超

过此期限 ， 则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 如在此期 限 内 ， 则告知原告变更诉讼请求 ， 原告同意变更

的 ， 按撤销之诉审理
； 原告不 同意变更的 ， 判决驳 回其诉讼请求 。

”

《公司法 司 法解释 四 征求

意见稿 》 对此也应该加 以解释明确 。

《公 司法》 第 ２ ２ 条第 ３ 款规定 ：

“

股东依照前款规定提起诉讼的 ，
人民法院可以应公司的请

求 ， 要求股东提供相应担保 。

”

为了防止对股东撤销诉权构成不当限制 ， 人民法院判定是否要求

股东提供相应担保时应该以公司举证证明股东属恶意诉讼为必要 ，

〔
４６

〕 原告股东胜诉的 ，
股东 因

诉讼支付的合理费用和遭受的相应损失 由公 司承担 。 从诉讼程序的角度看 ，
股东在公司决议效

力之诉中还可以通过行为保全制度阻止 《公 司 法》 第 ２２ 条第 ４ 款所规定的变更登记的发生 。

《公 司法 司法解释四征求意见稿 》 第 １ ０ 条对公司决议诉讼中的行为保全制度作 了详细规定 。

第 四 ， 可撤销的公司决议行为效力 可以 被补正 。

一

方面 ， 撤销权人撤销诉权逾期不行使 ，

会导致可撤销的公司决议因为时间 的经过 而被补正 。 另
一

方面 ， 司法实践中还存在通过禁反言

规则来限制股东撤销诉权 （ 这也就实质上限制 了公司决议撤销诉权的行使主体 ） 的做法 ， 以 间

接实现对公司决议瑕疵的补正。 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０ ３ 年 １ １ 月 ４ 日发布的 《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

若干问题的规定 （

一

） 》 （征求意见稿 ）
〔
４７ 〕 第 ４ １ 条规定 ：

“

股东参加 了股东会议且对会议召集

〔
４４

］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

２０ １
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 发布 的

“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 １ ０ 号 ：

李建军诉上海佳动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撤销 纠纷案
”

，
载 《人民法院报》

２ ０ １ 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
， 第 ３ 版 。

〔
４ ５

〕 前注 〔
３９

〕 ，
最髙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文 ， 第 ３ ２ 页 。

笔者认为
，
董事会与经理之间形成委托代理法律关系 ， 董事会基于专业技能和管理能力等方面的信赖关系

经由委托合同聘任经理 ，
人身信赖关系具有主观任意性 ，

委托人享有任意解除权 。 当然 ，
董事会解聘经理是否

需要理 由 ， 可 由公司在章程 中 自 主选择规定 。 如果章程 中没有规定 ，
法院不必审査解聘事 由 。 如果公司章程对

解聘公司经理的事 由做明确规定时 ， 法 院裁判 中 即须对该构成要件事实是否存在进行审查 ， 这属 于对
“

决议内

容违反公司章程
”

与否 的实体控制 。

〔
４ ６

〕
参见刘俊海 ： 《新公司法 的制度创新 ： 立法争点 和解释难点 》 ，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
， 第 ２４５ 页 。

〔
４ ７

〕
最高人民法院 ２ ００３ 年 １ １ 月 ４ 日发布 的 《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

一

） 》 （ 征求意见

稿 ） ， 载ｈ ｔｔ
ｐ ：
／／ ｏｌｄ ．ｃｈｉ ｎａｃｏｕｒ ｔ

． ｏｒ
ｇ
／
ｐ
ｕｂｌ ｉｃ／ｄｅ ｔａ ｉ ｌ

．

ｐ
ｈ
ｐ ？ｉ ｄ＝ ８８５５ １

，
最后访问时间 ：

２０ １ ４
年

８月１ ７日 。 该司法解释

因为随后公司法被修改而未获颁行 。

？

１ ７ ８
？



王雷 ： 公 司 决议行 为 瑕疵制 廋 的解释 与 完 善

程序未表示异议 ，
或者虽对会议召 集程序表示异议但对决议事项投票赞成 ，

或者虽投票反对但

已 以 自 己 的行为实际履行 了股东会议决议 ， 其提起诉讼 ， 请求撤销股东会议决议或者认定股东

会议决议无效的 ，
人民法院应当驳 回其诉讼请求 。

”

相 比较而言 ， 《公司法 司法解释 四征求意见

稿 》 第 ８ 条只规定 了股东事后 同意决议这
一种补正情形 ，

并不周全 。 笔者建议 ， 对可撤销公 司

决议的补正制度 ， 适宜做如下规定 ：

“

股东参加 了股东会议且对会议召集程序未表示异议 ， 或者

虽对会议召集程序表示异议但对决议事项投票赞成 ， 或者虽投票反对但决议作出 后明确表示 同

意决议内容或者以 自 己的行为表明接受决议 内容 ， 或者作 出新 的决议 、 实质认可股东诉讼请求

的 内容 ， 其提起诉讼 ， 请求撤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 、 董事会决议的 ，
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

讼请求 。

”

此外 ， 公司决议涉及到公 司外部交易关系时 ， 对信赖公司决议有效并与之为交易关系

的善意第三人信赖利益应予保护 ， 此时 ， 公 司决议撤销判决对该善意第三人的交 易行为就不具

有溯及力 。
〔
４８

〕

综上所述 ，

一方面 ， 从
“

诉讼法律人
”

的角 度看 ， 对于公司决议可撤销制度 ，
《公司法 》 第

２２ 条第 ２ 款属于
“

严格规定
”

， 该款将所有程序瑕疵都作为可撤销事由的规范配置模式 导致适用

上的僵化 ， 应该通过
“

衡平规定
”

赋予法官在判断程序瑕疵
“

显著轻微
”

时的裁量驳 回权 。 该

款未将严重程序瑕疵所致决议不成立从决议可撤销制度 中区分出来 ， 也不合理 。 此外 ， 该条未

规定可撤销决议行为的补正措施 ， 对撤销诉权主体规定过严 ，
均须解释完善 。 《 公司法 》 第 ２２

条第 ３ 款应该科加公司对股东恶意诉讼 的举证责任 ，
以 防其不正 当限制股东撤销诉权 。 《公 司

法 》 第 ２２ 条第 ４ 款对于公司决议被撤销的法律后果规定也不完善 ，
没有规定暂停公司决议执行

的行为保全 、 善意第三人保护等配套制度 。 另
一

方面 ， 从
“

合同法律人
”

的角 度看 ，

〔
４９

〕 《公 司

法 》 对于有限责任公司决议程序相关规则模糊 ， 适合通过公司 章程对公 司会议通知方式 、 通知

事项 、 简单多数决规则 、 签名盖章效力 、 决议送达等技术性事项做更 明确的预防性安排 ， 以有

助于降低公司运营成本和表决权人维权成本 。

五
、 内 容瑕疵 与 公 司 决议行 为 无效 制 度 的解释完 善

（

一

） 对 《公司 法 》 第 ２２ 条第 １ 款的 目 的性限缩解释

《公司法》 第 ２２ 条第 １ 款就公 司决议行为 的无效做了规定 ：

“

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 、 董

事会的决议 内容违反法律 、 行政法规的无效 。

”

公 司决议无效事由 对应公 司决议
“

不能容忍的缺

陷
”

。 总体上 ， 我国现行法律对公司决议效力瑕疵类型及事由规定混乱不清晰 ， 立法上偏爱公 司

决议无效制度 。 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对公 司决议行为无效判决的滥用 ， 司法解释 中甚至存在扩大

公司决议无效事 由 ， 继续混同公 司决议不成立与无效 、 混 同公司决议行 为效力瑕疵与表决权人

表决行为效力瑕疵的做法 。

〔４８
］ 参见钱玉林 ：

“

论可撤销的股东大会决议
”

， 《法学 》
２００６ 年第 １ １ 期 ， 第 ４ １ 页 。

〔
４９

〕
王泽鉴教授强调法律人解决争议的能力包括预 防争议发生于先 ，

处理 已 发生 的争议于后 。 具体包括

个案 的争讼 ，
契约 、 章程 的订定 、 法令规章的制定等 。 参见王泽鉴 ： 《 民法思维 ： 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 》

，
北京

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 第 １ 页 。 笔者认为 ， 据此 ，
法律人解决争议的主要角 色能力大致可以分为预防争议于 先

的
“

合 同法律人
”

和解决争议于后 的
“

诉讼法律人
”

。

？ １ ７９
？



清华法 学 ２０ １ ６ 年 第 ５ 期

借鉴 《合同法 》 第 ５２ 条第 ５ 项 的规定 ， 对 《公 司法 》 第 ２２ 条第 １ 款也应该进行 目 的性限

缩解释 ， 公司决议内容 只有违反法律 、 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才无效 ， 认定公司决议是

否无效应当 以其内容是否违反法律 、 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为判断标准 。 司法实务 中也

持同样观点 ：

“

这里的法律 、 行政法规规定仅指效力性 、 强制性的规定 ，
而对于违反法律及行政

法规的
一

般性 、 规范性规定及有违反公司 章程 内容的决议 ， 不应当 然地被认定为无效 。

”

〔
５Ｇ

〕 这

就提出
一

个涉及妥当平衡 司法干预和公司 自 治之间关系的关键问题 ： 如何结合规范 目 的和规范

对象运用利益动态衡量方法综合判断 《公 司法》 等相关法律规范条文的规范性质是否属 于效力

性强制性规定 ？
〔
５ １

〕

（
二

） 《公 司 法 》 中 的效力性强制 性规定举要

我国 《公司法》 中很 多条文因直接关涉
“

维护社会经济秩序
”

．的规范 目 的或者直接附加
“

无效
”

的法律后果而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 如公司决议行为变更注册资本致其低于法律 、 行

政法规对法定注册资本最低额的规定 ， 有 限责任公司决议规避 《公司法》 第 ７ １ 条第 ２ 款允许股

东随意对外转让股权 ，

〔
５２

〕 违反 《公司法 》 第 １ ４６ 条第 １ 款之规定
“

选举 、 委派董事 、 监事或者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
”

〔
５３

〕 等等 。 《公司 法司法解释四征求意见稿 》 第 ６ 条规定 ：

“

股东会或者股

东大会 、 董事会决议存在下列情形之
一

的 ，
应当认定无效 ： （

一

） 股东滥用股东权利通过决议损

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 ； （二 ） 决议过度分配利润 、 进行重大不 当关联交易等导致公司债权

人的利益受到损害 ； （
三

） 决议内容违反法律 、 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 的其他情形。

”

笔者认为 ，

《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征求意见稿 》 第 ６ 条第 １ 、
２ 项所规定的事 由在我 国 《公司法 》 第 ２０

、
２ １

、

１ ６６ 条中 已经分别有相应救济机制 ，
不必再诉诸决议无效确认之诉 ，

况且这些情形下侵害的也仅

属于公司利害关系人的私人利益 ， 而非公共利益 ， 认定决议无效 ， 失之过苛 。 《公司法司法解释

四征求意见稿 》 第 ６ 条规定的决议无效事 由 过于宽泛 ， 立法技术上也不尽合理 ， 应该将公 司决

议无效的事由限缩为 ：

“

决议内容违反法律 、 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

。 《公司法》 中更多的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需要法律适用者结合规范 目 的和规范对象运用 利益动态衡量方法综合识别判

〔 ５０ 〕 前注 〔
１ ７ 〕 ， 周晓莉文 。

〔５ １
〕
王保树教授对此提出 了简便合理 、 易于操作的公司法规范类型识别标准和结果 。 参见王保树 ：

“

从法

条的公司法到实践的公司法
”

， 《法学研究 》
２００６ 年第 ６ 期 ， 第 ２ １

￣

２９ 页 。 更早前 ， 有学者 曾批评 ２００５ 年第三

次修正前的公司法 ， 指 出
“

我 国公司法的显著特征是大量的强制性规范 的存在 ，
这使得我 国公 司法基本上堕落

成为
一

部纯粹的企业管制 法。

” “

公司法修正的首要课题就是要重新确立公司法的 自 由 主义精神 ， 并以此为基础

构建其制度规则 。

”

参见施天涛 ：

“

公司 法的 自 由 主义及其法律政策——兼论我国 《公司法》 的修改
”

， 《 环球法

律评论 》
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 ， 第 ８ １ 页 。

有学者从公司 的合同束理论出发对公苛法规范予以类分
，
分别讨论其规范性质 。 参见罗培新 ：

“

公司法强制

性与任意性边界之厘定 ：

一个法理分析框架
”

， 《 中国法学 》
２００７ 年第 ４ 期 ， 第 ６９ ￣ ８４ 页 。 有学者则对公司 的

合 同束理论进行批判性反思 ， 区分公司 的不同类型及规范所调整对象的不同类型 ，
分别探讨其规范性质 。 参见

汤欣 ：

“

论公司法的性格——强行法抑或任意法？

”

， 《 中国法学 》
２００ １ 年第 １ 期

，
第 １０９

－

１ ２５ 页 。

〔
５２

〕
司法实务通说观点将 《公司 法 》 第 ７ １ 条第 ２ 款就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对外转让的 限制规定界定为效力

性强制性规定 。 参见前注 〔 ２６ 〕 ， 案例 ， 第 ４
１
－ ４８ 页 。

〔 Ｓ３ 〕 《 公司法》 第 Ｗ６ 条第 ２ 款明确规定此时该选举 、 委派或者聘任无效 ，
可见

，
《公司法 》 第 １４６ 条第 １

款属于典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 参见前注 〔 ５ １
〕 ，
王保树文 ， 第 ２ ５ 页 。

．
１ ８０ ？



王 雷 ： 公 司 决议行 为瑕 痖 制 度 的解释 与 完善

断
， 略举如下示例具体展开分析 ：

第一
，

《公司法》 第 ３４ 条规定 ：

“

股东按照实缴的 出资比例分取红利 ； 公司新增资本时 ， 股

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 出资比例认缴 出 资 。 但是 ，
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 出资 比例分取红利或者

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 出资 的除外 。

”

〔
５４

〕 第 ４２ 条规定 ：

“

股东会会议 由股东按照 出资 比例行

使表决权 ； 但是 ， 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 。

”

《公司法 》 第 ３４ 条和第 ４２ 条均属于任意性规定
，

但该任意性规定只能分别为
“

全体股东约定
”

及
“

公 司章程 另有规定
”

所排除
，

“

全体股东约

定
”

及
“

公司章程另有规定
”

属于采取全体股东一致 同意的共 同行为 ， 未经全体股东一致 同意

的股东会决议不能
“

越俎代庖
”

。 从法律现实主义的视角看 ， 法律强制可 以表现为型塑提供行为

人可选择的范围 ，

〔
５５

〕

《公司法》 第 ３４ 条后段和第 ４２ 条后段均为适例 。 前述京高法发 ［
２００８ ］

１ ２７ 号第 １
２ 条的规范 目 的在于 防止立法所规定 的严格例外情形经 由公司 决议 的 多数决而落空 ，

以保障股权平等原则 〔
５６

〕 的真正实现 。

第二 ， 《公司法》 第 ４３ 条第 １ 款规定 ：

“

股东会 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 ， 除本法有规定的

外 ， 由公司章程规定 。

”

公司合 同束理论 （ 公司 法
“

合 同主义
”

学说 ） 主张商事组织法是默示

合 同条款或应是默示合同条款 ， 公 司法实际上是一个开放的标准合 同 ， 这有助 于提高公司 决策

效率 ，

〔
５ ７

〕 单纯根据此种理论判断 ， 《公司法》 第 ４３ 条第 １ 款规定就成为任意性规范 。 但实际上

并非所有 的
“

公 司章程规定
”

都 当然合法有效 。 在
“

郑百文资产 、 债务重组案
”

中 ， 股东大会

决议所定的
“

重组方案
”

要求每位股东放弃 ５０％ 的股份或者 向公司 回售其股份 ， 这就混淆了股

东和公司 的人格 ，
侵害了股东的合法财产权益 ，

也不具备股份 回购的法律条件 ， 属于无效决议

行为 。
〔
５ ８

〕 此外
，
郑百文事件中创造

“

以默示同意方式将股权无偿转移给重组方
”

的重组表决模

式 ， 临时股东大会该
“

关于股东采取默示同 意和 明示反对的意思表达 的议案
”

的决议因 为违反

〔 ５４
〕
公司决议行为侵害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新增资本优先认缴权时 ， 该决议行为相应无效 。 参见

“

绵 阳市

红 日实业有限公司 、 蒋洋诉绵 阳高新区科创实业有限公 司股东会决议效力及公 司增资纠 纷案
”

，
最高人 民法院

（ ２０ １ ０ ） 民提字第 ４８ 号民事判决书 ， 《最高人 民法院公报 》 ２０ １ １ 年第 ３ 期 ， 第 ３４ ￣ ４５ 页 。

〔
５ ５

〕
参见郭锐 ：

“

商事组织法 中 的强制性和任意性规范
”

，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 １ ６ 年第 ２ 期 ， 第 ６７

￣

８０ 页 。

〔
５６

〕
股权平等原则也有例外情形 ， 参见前注 〔

１０
〕 ， 叶林文 ， 第 ３ ６ 页 。

〔
５７

〕 参见前注 〔
５ ５

〕 ， 郭锐文 ， 第 ６７ 
￣

８０ 页 ； 罗培新 ：

“

公司法学研究的法律经济学含义一以公司 表决

权规则为中心
”

， 《法学研究》
２００６ 年第 ５ 期 ，

第 ４４ ￣

５７ 页 ； 邓峰 ：

“

作为社团的法人 ： 重构公 司理论的
一

个框

架
”

， 《法学研究》 ２００４ 年第 ６ 期 ， 第 ７４２
－

７ ６４ 页 ；
〔美 〕 理查德

‘ Ａ ． 波斯纳 ： 《法律的经济分析 》 （ 下 ）
， 蒋兆

康译 ， 林毅夫校 ，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１ ９９７ 年版 ，
第 ５ １ ９ 页 。

公司合 同束 理论 的 代表性英 文 文 献 ， 参 见 Ｈｅｎ ｒ
ｙＨａｎ ｓｍａｎｎａｎ ｄＲｅ ｉ

ｎ
ｉ ｅｒＫｒａａｋｍａｎ

，

ＴｈｅＥ ｓｓ ｅｎｔ ｉ ａｌＲｏｌ ｅ ｏｆ

Ｏｒ
ｇ
ａｎｉ ｚａｔｉ ｏｎａｌＬａｗ

，

７ ７０Ｆｉｚ ／ｅ ＬａｗＪｏｕｍａ
Ｚ
（ ２

０００ ） ，

ｐｐ
． ３８７

￣

４４０
。 对公司 的合同束理论 ， 也有学者从信托理论的角

度提出 商榷意见 ， 认为公 司法律关系当事人不能等同 于 自 利性的合 同 当事人 ， 法律应该鼓励公司 法律关系 当事

人顾及公司及其他 当事人的利益关系 。 Ｍ ｅ ｌｖｉｎ Ａ ， Ｅｉ ｓｅｎｂ ｅｒ
ｇ ，

Ｃｏｎｃｅ
ｐ

ｔ
ｉｏｎＴ ｈａｔ ｔｈｅＣｏｒ

ｐ
ｏ ｒａ ｔ

ｉｏｎ Ｉ ｓａ Ｎ ｅｘｕｓｏｆＣｏｎｔ ｒａｃ ｔ ｓ
，

ａｎｄ ｔｈｅＤｕ ａｌＮａｔｕ ｒｅｏｆｔｈ ｅＦｉｒｍ
，
２４Ｊ．Ｃｏｒｐ

．Ｌ ．（１ ９９９ ） ，ｐｐ
．８ １ ９

￣

８３ ６
；Ｅｌ

ｉＢｕｋ ｓ
ｐ
ａｎ

，ＴｈｅＮ ｏｔｉ ｏｎｏｆＴｒｕｓｔ ａｓａ

Ｃｏｍ
ｐ
ｒｅｈｅｎｓｉ ｖｅＴｈｅｏ ｒ

ｙ
ｏｆＣｏｎｔ ｒａｃｔ ａｎｄＣｏｒ

ｐ
ｏｒａｔｅＬａｗ

：
ＡＮ ｅｗＡ

ｐｐ
ｒｏａｃｈ 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 ｉｏｎＴｈ ａ ｔｔｈ ｅＣｏ ｒ

ｐ
ｏｒａｔ ｉｏｎＩｓ ａＮ ｅｘｕｓ

ｏｆ Ｃｏｎｔ ｒａｃ ｔ

，
２Ｈａｓ ｔｉ

ｎｇｓＢｕｓ ．Ｌ ．Ｊ．

（
２００６ ），ｐ ｐ．


２ ２９

－

２６ ０ ．

〔
５８ 〕 参见党玉红 、 王琴

：

“

郑百文重组 ： 漫漫诉讼路
”

，
载 《人民法 院报》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９ 曰

。

？１ ８ １ ？



清 华法 学 ２０ １６ 年 第 ５ 期

了意思表示方式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 妨害股东意思表示 自 由 而无效 。
〔
５９ 〕

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公司法 》 第 ７ １ 条第 ４ 款规定 ：

“

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 有规定的 ，

从其规定 。

”

通常认为 ， 只要公 司章程的规定不违反法律规定 ，
不构成对转让的实质禁止 ， 就应

当视为是有效规定 ，

〔
６Ｇ

〕 这是对公司章程有效性的要求 ，
也是对公司决议行为有效性的要求 。 禁

止股东转让股权的公司股东会决议也属于无效 。 类似地 ， 《公司 法》 第 ７５ 条规定 ：

“

自然人股东

死亡后 ， 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 ； 但是 ， 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 。

”

基于有 限责任公

司 的人合性特点 ， 公司股东会决议可以禁止与股东人身权利相结合 的权利 （ 如股东 资格 ） 之继

承 ， 但禁止继承人继承股权 中的财产性权利的公司决议无效 ，

〔
６ １

〕 因为其直接违反 了合法财产继

承的原则 。

第三 ， 公司决议作 出
“

社团罚
”

时同样应该参照行政程序法定原则 ， 遵循法定程序依照章

程规定的法定标准针对违章行为作 出法定种类和幅度的处罚决议 ， 否则就可能违反公司决议

正 当程序原则而无效 。 在
“

南京安盛财务顾问有限公司诉祝鹃股东会决议罚款纠纷案
”

中 ， 原

告安盛公司 临时股东会对被告祝鹃罚款 ５ 万元的决议 。 决议依据公司章程作 出 ， 在该公司章程

中规定股东违反同业禁止约定时 ， 由股东会强制取消其股东身份并有权对该股东进行罚 款 ， 但

章程中未明确记载罚款的标准及幅度 。

“

有限公司 的公司章程在赋予股东会对股东处以 罚款职权

的 同时 ， 应明确规定罚款的标准和幅度 ，
股东会在没有 明确标准和 幅度 的情况下处罚 股东 ， 属

法定依据不足 ， 相应决议无效 。

”

〔
６３

〕 当然 ，
即使是依照正 当程序作 出 的公司

“

社团罚
”

决议也

并不尽然有效 ，

“

社团罚
”

决议的 内容不能随意削减或剥夺股东的 自益权 ， 对社团罚决议应该设

置类似于我国 《合 同法 》 第 ５３ 条那样的法律权利保留条款 ，
禁止以社团 罚决议的形式侵害股东

的 自 益权 。 社团罚决议仅在涉及社团 内部管理的事项上遵循正当程序规则作 出 ，
且不能违反法

律 、 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 社团 罚的手段还须遵循比例原则以 有助于达到社 团 内部管

〔
５９

〕
根据 《 民法通则意见 （ 试行 ） 》 第 ６６ 条规定 ， 单纯沉默只有在法律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有约定的情况

下 ， 才可以视为承诺 。 如我 国 《合同法 》 第 １ ７ １ 条 、 《 继承法》 第 ２ ５ 条等都属于在法律有规定的情况下
“

不作

为的默示
”“

视为意思表示
”

的情形 。

即使如有学者所言 ，

“

郑百文资产 、 债务重组方案
”

所指的同意或者反对属于意思通知而非意思表示 ， 参见

江平 ：

“ ‘

默示同意 ，
明示反对

’

的合法性 ： 郑百文
‘

资产 、 债务重组方案
’

的分析
”

， 载郭锋主编 ： 《证券法律

评论》 ２００ １ 年第 １ 期
，
法律 出 版社 ２００ １ 年版 ， 第 １７ １

￣

１ ７３ 页 。 笔者认 为 ， 意思通知作为准民事行为 ，
也应准

用 民事行为的相关规则 。 除非经由 公司章程事先明确规定沉默视为同意 （ 类推适用 《 民法通则意见 （试行 ） 》

第 ６６ 条
“

当事人双方有约定
”

）
，
否则也不能由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改变法定通 知规则 。

〔
６〇

〕 参见叶林 ：

“

公司 在股权转让中的法律地位
”

， 《 当代法学 》 ２０ １ ３ 年第 ２ 期 ， 第 ６９ 页
； 前注 〔 ５ １ 〕 ，

王保树文 ， 第 ２７ 页 。

〔
６ １

〕
同上

，
王保树文

， 第 ２８ 页 。

鉴于此时公司决议侵害特定股东的利益 ， 理论上也可 以将相关规范解读为授权第三人规范 ，
相应法律后果

为该公司决议相对特定第三人无效 。 参见王轶 ： 《 民法原理与 民法学方法》 ，
法律 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 第 ２４０
̄

２４５ 、 ２８２
￣

２ ８７页 。

〔
６２

〕 参见
“

宋聚国 与山东龙兴化工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确认纠纷上诉案
”

， 载吴庆宝主编 ： 《权威点评

最高法院公司法指导案例 》
，
中 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 １ ０ 年版 ， 第 ２８６ 

￣

２ ９３ 页 。

〔
６３

〕

“

南京安盛财务顾问有限公司诉祝鹃 股东会决议罚款纠 纷案
”

， 《最高人 民法院 公报》
２０ １ ２ 年第 １ ０

期 ， 第 ４３
￣

４８ 页。

？１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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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雷 ： 公 司 决议行 为瑕疵 制度 的 解释 与 完善

理 目的为必要限度 。

综上可见 ， 公司 自 治也非完全不受约束 的 自 治 ， 存在与股权平 等 、 股权保护 、 公 司决议正

当程序等公司法基本法律价值密切关联 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 违反法律 、 行政法规中效力性强

制性规定的公司决议无效 。 法律适用者需要结合规范 目 的 （ 实定法 中 的利益评价 ） 和规范对象

（相互冲突的利益类型及其 内容 ） 、 考虑交易安全 、 运用利益动态衡量方法综合识别判断 《公 司

法》 中更多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

六 、 公 司 内 部决议瑕疵 与 外部 合 同 行为 效 力 的 关 系 ：

公 司 内 部 决议行 为 不 当 然 影 响 外部 合 同 行 为 的 效 力

决议行为导 向社团 内部的意思形成 （
ｉｎ ｔｅｒｎ ｅＷ ｉｌ ｌｅｎｓｂｉ ｌｄｕｎｇｅｎ ） ， 合 同行为则对应社 团外部

的意思形成 。 民法决议行为只调整社 团 内部法律关系 ，
不涉及社团与第三人之间 的外部 法律

关系 。 社团 与第三人之间 的外部法律关系须 由社 团机关 以社团名 义通常通过合 同行为 的方式

引发变动 。
〔
Ｍ

〕 其原因在于 ， 社 团外部合 同行为遵循商事交易便捷原则 ， 如果每项合同 的缔结

都须经 由社团机关事先决议或者事后批准 ， 则会极大妨碍决策效率 、 增加公司 的成本 。 可见 ，

应该区分公司 内部决议行为和在此基础 上随后做出 的公司 对外合同行为 。 然而 ，

一旦公 司 决

议被认定为无效 ， 依照该决议所进行 的投资 、 担保 以及其他交易行为的效力判断就不可 避免

地摆在我们面前 。

基于合 同的相对性原理和交易安全原则 ， 社 团法人先前 的决议行为不影 响随后合 同行为的

法律效力 。

“

在民商事法律关系 中 ， 公司作 为行为主体实施法律行为的过程可以 划分为两个层

次 ，

一是公司 内部 的意思形成阶段 ，
通常表现为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 ；

二是公司对外作 出意思

表示的阶段 ， 通常表现为公 司对外签订 的合 同 。 出 于保护善意第三人和维护交易安 全的考虑 ，

在公司 内部意思形成过程存在瑕疵的情况下 ， 只要对外的表示行为不存在无效的情形 ， 公 司就

应受其表示行为的制约 。

”

〔
６５

〕 有学者也明确指出 ：

“

（ 《公司法》 ） 第 ２ ２ 条的效力规定仅是针对

该条所指向的行为 。 由 于决议无效和撤销引 发的交易并不 当然无效 ， 具体效力如何应视交易的

具体事实再确定 。

”

〔
６６

〕 原则上 ， 对于纯粹的公司 内部纠纷 ， 应尊重公司章程 、 公司 决议的效力 ，

章程违法 、 决议存在无效等瑕疵的除外 ； 若是涉及公 司与善意第三人的外部争议 ， 则应基于商

事外观主义 ， 以适用表见代表制度 、 公司登记为认定原则 ， 对第三人的信赖利益给予保护 。

简单而言 ， 公司 内部意思瑕疵 ，
不影响其外 部意思表示的效力 。 但法律规定必须经公 司决

议的对外合同交易行为 ，

〔
６７

〕 就构成公司 外部合 同行为的法律风险点 ， 未经公司 决议而达成时 ，

〔
６４

〕
Ｖ
ｇ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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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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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５

〕 前注 〔 ５４ 〕 ， 案例 ， 第 ３４
￣４５ 页 。

〔
祕

〕 前注 〔
５ １ 〕 ，

王保树文 ， 第 ２５ 页 。

〔
６７

〕 参见学界就
“

公司决议行为对担保合同效力影响
”

的相关讨论 ， 高圣平 ：

“

公司担保相关法律问题研

究
”

， 《 中 国法学 》
２０ １ ３ 年第 ２ 期

， 第 １ ０４
－

１ １ ４ 页
；
王雷 ：

“

论表见代表一以我 国 〈 合同法 〉 第 ５０ 条为视

角
”

，
载杨遂全主编 ： 《 民商法争 鸣》 （第 ７ 辑 ）

，
法律出版社 ２０ １４ 年版

，
第 ２５

￣

３８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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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交易行为本身的效力会受到影响 ， 此时交易善意第三人不存在值得保护的
“

信赖
”

， 公司决

议实际上也就发挥了对外约束力 。
〔
６８ 〕

七 、 结 语

公司决议行为瑕疵制度的主要规范 目的是导正公司决议行为使之符合程序正义观 （正 当程

序 ） 等公司法基本法律价值 ， 这也是公司作为营利性社团法人在团体决策 方面所应遵循的正 当

程序规则 ， 这既是
一

项技术规则 ，
又具有践行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 。 经 由 合法决议行为 ， 公 司

的团体决策就可以避免沦为少数表决权人的恣意 ， 有助于全体表决权人意志的 自 由表达和有效

率的形成合意 。

应该对 《公司法》 第 ２２ 条做 目的性限缩解释以区分公司决议行为的不成立和可撤销 ， 将公

司决议行为的瑕疵区分为公司决议行为的不成立 （严重程序瑕疵所致 ） 、 约定未生效 、 可撤销与

无效 。 公司决议行为瑕疵的常见情形 主要包括不成立 、 可撤销 、
无效等三种类型 ， 司法实务 中

还存在公司决议行为的约定未生效情形 。 还应该区分公司决议行为 与表决权人表决行为的效力

瑕疵 ， 区分公司 内部决议行为和外部合同行为的效力瑕疵 。 《公司 法司法解释 四征求意见稿 》 应

该用决议不成立制度统合决议不存在制度和未形成有效决议制度 ， 对可撤销公司决议的补正事

由应该更丰富 ， 还应醇化公司决议无效的事由 。

对于公司决议可撤销制度 ， 《公司法 》 第 ２２ 条第 ２ 款
“

严格规定
”

将所有程序瑕疵都作为

可撤销事 由的规范配置模式导致适用 上的僵化 ， 利益衡量显失公平 ， 应该对此做 目 的性限缩解

释 ，
通过

“

衡平规定
”

赋予法官在判断程序瑕疵
“

显著轻微
”

时的裁量驳 回权 。 《公司法 》 第

２２ 条第 ３ 款应该科加公司对股东恶意诉讼的举证责任 ，
以防其不正当限制股东撤销诉权 。 第 ２２

条第 ４ 款对公司决议被撤销的法律后果规定也不完善 ，
没有规定暂停公司 决议执行的行为保全 、

善意第三人保护等配套制度 。

《公司法 》 第 ２ ２ 条第 １ 款公司 决议行为无效事 由涵盖过宽 ， 应该将之 目 的性限缩解释为
“

法律 、 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

。 《公司法》 中存在与股权平等 、 股权保护 、 公司决议正

当程序等公司法基本法律价值密切关联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 法律适用 者需要结合规范 目 的

（实定法中 的利益评价 ） 和规范对象 （相互冲突的利益类型及其内容 ） 、 考虑交易安全 、 运用利

益动态衡量方法综合识别判断 。

［ 责任编辑 ： 高丝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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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 〔 韩 〕 李哲松 ： 《韩 国公司法 》 ， 吴 日焕译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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